
说明材料

按照2025年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点事项安排，我部研究起草了《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并结合前期各方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（一）购买主体在原文件明确的各级行政机关、文体群团组织基础上，进一步丰富了主体类别，拓展了群团组织机关范围。主要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2号）。
（二）承接主体新增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主体，明确了“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”类别，鼓励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、专业学会、科研机构、商会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。主要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2号）、《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4号）。
（三）购买内容新增并明确了基本、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购买的指导意见，增加省委宣传部为制定全省指导性目录的责任单位。主要依据是《四川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》《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96号）。
（四）购买机制对购买计划、购买方式、信息公开、合同签订、检查验收等都作了充实完善，购买计划更具体、购买方式更丰富，在购买合同签订上新增了履约担保条款，以控制项目风险，提升服务水平。主要依据是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37号）。
 （五）资金保障提出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方式，将部分临时性、阶段性公共文化服务新纳入购买范围，着力增强财政资金在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中的引导作用。主要依据是《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4号）。
    （六）监督管理提出允许承接主体可以依法分包履行合同，增加宣传部门为监督责任单位，确保购买资金规范管理。主要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号）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七）绩效评价新增了指导性原则，增加宣传部门作为评价责任单位，加强资金使用跟踪问效。主要依据是《四川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》《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7号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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